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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碩士學位 

 

一、澳門大學透過法學院授予法律翻譯碩士學位。 

二、凡取得碩士學位者，皆證明其在某專門學術領域具有堅實之知識水平及有從

事學術研究工作之能力。 

三、在專業課程取得合格，以及撰寫一份原創論文和通過該論文之答辯後，得獲

授予碩士學位。 

 

第二條 

期限及時間分配 

 

一、本課程為期兩年。法學院院長可根據碩士課程正常運作的需要調整每一學年

的開學及結束日期。 

二、碩士研究的最長期限為碩士課程正常期限的 200%。在上述期限內未完成課

程者引致學生的除名，但根據規定獲預先許可者除外。 

 

第三條 

學習計劃 

 

一、碩士課程設有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 

二、必修科目為：法學研究方法、澳門法和法律翻譯。每一必修科目學分為 3 分。 

三、選修科目分別由法學院和人文學院提供。 

四、法學院的選修科目為：  

選修科目 學分 

不具備法律學士學位的學生須從下列科目中選擇三門 

憲法 3 

刑法 4 

行政法 I
 
 3 

行政法 II 3 

民法總論 4 

債法 4 

物權法 3 

親屬法和繼承法 4 

商法 4 

總學分 最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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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法律學士學位的學生須從下列科目中選擇三門 

進階公法研究（葡語）                                  3 

進階私法研究（葡語） 3 

進階公共行政及公共服務研究 3 

雙語法律起草和翻譯 3 

非訴訟爭端解決（葡語） 3 

法律文書寫作（中葡雙語） 3 

總學分 最少 9 
 

五、人文學院提供的選修科目為： 

選修科目  學分 

中葡翻譯 3 

葡中翻譯  3 

中葡口譯 I 3 

中葡口譯 II 3 

歷史、文化與翻譯 3 

法律文本翻譯 3 

總學分 9 

六、每個學生必須完成九門科目，包括三門必修科目及六門選修科目並撰寫一篇

碩士論文。 

七、學生必須按照本碩士課程要求出席相應的法學研討會和講座。 

 

第四條 

授課及課時 

 

一、 院長在課程主任的協助下，根據授課、研究和考核而為每一領域決定課時的

分配。 

二、 授課可採用單元課方式。 

三、 院長在課程主任的協助下，決定各科以全年或單元方式授課，以及如以單元

方式授課，決定各科授課的順序。 

四、 每週授課時數最多為三十小時。 

 

第五條 

出席制度 

 

本課程的制度為出席制，修讀的學生必須最少出席三分之二的課時。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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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制度 

 

一、本課程採用平時考核和終考考核制度。在每學程授課結束後，每一科目均舉

行筆試和口試；選修科目應參照提供科目之學院的考核模式。每一科目以不

低於二十分制之十四分為合格成績。 

二、亦得以提交課程授課老師指定課題的作業作考核。 

三、本課程的學生還必須提交一份論文大綱，其主題應與所讀課程相關並有教師

表示願為其暫定的導師。 

四、其他情況由法學院院長決定。 

 

第七條 

評核 

 

一、碩士學位課程中授課部分的評核須考慮學生是否經常出席，對科目的興趣，

在課堂及其他課程活動的參與程度，以及所提交的授課部分作業的水平。 

二、學生每門修讀科目之作業須以書面方式提交並在指定的課堂上引介，原則上

由任課教師評核或由專門指定者予以評核。 

三、有關成績以零至二十分來評定。 

四、碩士課程學生提交的論文大綱將由指導委員會評核。相關專業領域的指導委

員會由院長指定，課程主任為成員之一。對於論文大綱指導委員會須於十五

日內作出決定，決定可以是不批准、批准或附建議的批准。 

五、根據學分制，碩士課程學生欲通過其修讀的課程，授課部份必須按規定取得

最少二十七個學分。必修科為九個學分，兩組選修科中須分別取得最少九個

學分。 

 

第八條 

證書 

 

碩士學位課程完成由澳門大學所發的證書予以證明。 

 

第九條 

論文 

 

一、授課部份之成績通知公佈後，合資格的學生可將欲撰寫之論文題目及大綱、

第 7 條第 4 款所指的指導委員會倘有的建議、評核，以及指明擬以哪位教授

作為其導師，以書面告知院長，並在法學院辦公室作登記。 

二、原則上，論文的範圍及內容須與其修讀的必修科目有關。 

三、院長聽取課程主任意見後，決定是否可接受在不符上款規定下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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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文應屬原創，由學生獨立撰寫並具有批判及分析精神。論文最少應具有三

萬字，其中不包括司法見解、附錄、附件、註腳和參考書目，並且應該提交

一份正本和六份複本，學生本人應在第一頁和最後一頁簽名。 

 

第十條 

論文之指導 

 

一、 論文之撰寫應在本大學一名教師或研究人員或由學生從所修科目任課教師

中任選的教授指導下進行。 

二、 論文之撰寫亦得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之其他高等教育

院校之教師或研究人員，以及在論文所涉及之學術領域之專家指導下進行，

該等人士須為有權授予學位之機構認為合資格且在有關論文之學術領域具

博士學位者。 

三、 論文指導得有一位澳門大學教授共同參與：如果導師不是澳門大學的，則

必須由一位澳門大學教授共同指導。 

四、 導師的更換請求必須基於合理的理由，並且應該由學生或原導師通知法學

院院長。 

五、 提交或申請任命導師或要求更換導師應該由指導委員會，經聽取新導師及

原導師的意見，作審核或向法學院院長建議。基於具體情況，尤其是論文課

題涉及澳門法律時，指導委員會得建議指定一名教授共同參與指導論文。 

六、 指導委員會對論文就是否形式上符合已呈交的提綱進行審核，並向院長建

議典試委員的組成。在法學院院長批准的情況下，委員會得擴大組成，加入

專業人士並與導師一起向其諮詢意見。 

 

第十一條 

期間計算之中止 

 

除法律規定之情況外，校長亦得在下列情況下根據法學院院長建議中止計算論

文呈交及論文答辯之期間： 

a) 分娩假期或父親身份假期； 

b) 在論文呈交及論文答辯之期間內，學生患上不能在短期內治愈之重病或

遭遇嚴重意外； 

c) 基於學生實際擔任的公共職務之性質及重要性而應予中止期間之計算； 

d) 因公務或短期在本地區以外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且經適當許可者。 

 

第十二條 

典試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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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審最終論文之典試委員會成員之委任，應由課程主任在論文呈交後三十日

內與導師協調後，在法學院院長聽取學術委員會建議下，及經研究生院通過

後作出。 

二、典試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碩士學位課程所涉及的專業學術領域之兩名教師，一名為澳門大學之教

師，另一名儘量為其他高等教育機構之教師； 

b) 論文之導師。 

c) 除 a 項所指之教師外，典試委員會之成員還將包括符合相同條件的至少

一名教師，教師可以是屬澳門大學或不屬澳門大學的教師，作為被委任的

非為導師的任一典試委員會成員因故不能視事時的替補。 

三、除上款所指之成員外，典試委員會還可以包括另外兩名澳門大學的教師。 

四、應在五個工作日內將典試委員會成員之委任批示以書面通知學生以及張貼

於大學內之公共地方。 

五、典試委員會主席一職由資歷最高，年資最長且非為該論文導師之成員擔任。 

六、如果導師臨時不能出席已定日期的答辯，由主席作出決定另訂日期以進行答

辯並通知學生和法學院院長。如果不能視事的原因是長期及確定性的，則須

委任一新導師。 

 

第十三條 

程序步驟 

 

一、在典試委員會之委任批示公布後三十日內，典試委員會作出初端批示，表明

接受論文，或建議論文撰寫人對論文作出修改，並說明建議之理由。 

二、如屬建議修改論文的情況，論文撰寫人得在九十日內對論文作出修改或表示

維持原文。該期間不得延長。 

三、如論文撰寫人在上款所指期間內不呈交經修改之論文，亦無表示不作修改，

則視為捨棄。 

四、按下列時間起算六十日內舉行公開答辯： 

a) 作出接受論文批示之日； 

b) 呈交修改論文之日或表示不對論文作出修改之日。 

 

第十四條 

答辯 

 

一、論文答辯僅得在典試委員會至少三名成員出席，且其中一名為論文導師或合

作導師時方得舉行。 

二、論文答辯不應超過九十分鐘，典試委員會成員均得參與評審。 

三、應給予論文撰寫人相等於典試委員會成員所使用之時間作答辯。  



 
 

\ 
7

 

第十五條 

典試委員會之決議 

 

一、完成上條所指之答辯後，典試委員會應以閉門方式舉行會議，對典試進行評

審，以及透過說明理由之記名投票對論文撰寫人之最後評核作出決議。不允

許放棄投票權。 

二、如表決時票數相同，擔任主席職務之典試委員會成員所投之票具決定性。 

三、最後評核以通過或不通過之方式表示。 

四、除了上款之規定外，已通過的論文撰寫人的成績以零至二十分來評定。根據

其所取得的分數，分別以良好（十四至十六分），優良（十七至十八分），優

秀（十九至二十分）作評級。碩士課程的通過必須至少取得良好一級中的最

低分數。 

五、對論文答辯及典試委員會的閉門會議須作記綠，其中須載有每一成員所投之

票及投票理由之說明。 

六、上述記錄須提交教務委員會確認。 

七、碩士證書，其頒授儀式以及其他手續，依澳門大學相關規則規定之程序為之。 

 

第十六條 

教學語言和學術教學指導 

 

一、教學語言主要是中文及葡文。研討會不包括在此條規定內，其係按事前所定

的語言及條件進行。 

二、碩士學位課程學術及教學指導由法學院院長負責，院長須聽取學術委員會意

見。 

三、碩士學位課程的教員由具博士學位的教師擔任，院長在聽取學術委員會的意

見後，也可指定具碩士學位或相等學歷的訪問教師或澳門大學法學院的訪問

教師擔任。 

四、法學院的訪問教師可選擇與具博士學位的教師，尤其是法學院的其他教師或

訪問教師，聯合進行學術教學指導及授課。 

 

第十七條 

選科 

 

一、碩士學位課程的報讀者須連同報讀申請書指明擬修讀的選科科目，以及如所

選科目於相關學年未能開辦時的兩門備選科目。 

二、選科科目的指定為確定性，但出現未能預見的情況，致使首選科目或次選科

目均未能於相關學年開辦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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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第二次報讀 

 

一、碩士學位課程學生報讀同一專業的年限最多為兩個學年。在課程授課部份不

合格的學生可於自公布授課部分成績之日起三十天內向法學院院長申請第

二次報讀。 

二、未能通過論文最終考試的學生可再次申請報讀。申請須於不合格成績公布日

起三十天內向法學院院長提出。 

三、由院長委任且課程主任為成員之一的指導委員會，對以上各款所指的申請作

出評審。 

四、在第二款的情況下，被接納第二次報讀的學生須於獲批准之日起三十天內按

照第九條至第十五條所規定的程序及手續提交一份新的論文大綱。 

五、本條規定的指導委員會對第二次報讀申請所作的決定，須於接到申請之日起

十五天內公開及於大學一處公共地方公布。 

 

第十九條 

科目重修 

 

一、學生可於緊接的學年重修任何科目，只要該科目有開辦即可，而不論其是否

已取得合格，但須於報讀期限內提交申請。學生須取得法學院院長於聽取課

程主任的意見後作出的預先許可，並須繳付相應的學費。 

二、在上款所定的情況下，只有最後的分數會記錄在成績單上及在總評分時考慮。 

 

第二十條 

第二次報讀及重修科目的時間限制 

 

第二條第二款所定的時間限制適用於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所規定的情況。 

 

第二十一條 

教員 

 

一、本課程教學由法學院教師及人文學院教師負責。 

二、如有需要，還可邀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語言、及翻譯方面具成就之人

士任教。 

 

第二十二條 

學費及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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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繳交學費後才可註冊及修讀本課程。 

二、本課程的學費由澳門大學決定。 

 

第二十三條 

課程的領導 

 

一、本課程由法學院院長在課程主任協助下領導。 

二、本課程的內容由法學院院長在課程主任協助下，經聽取學術委員會意見後參

照所通過的科目摘要訂定。 

 

第二十四條 

科目之具體內容 

 

一、 各科的大綱以科目摘要為基礎予以訂定，並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現況、

課程的經驗、教師及學生的意見、課程的實務性發專業性予以調整。 

二、 各科的大綱由任課教師與院長在課程主任協助下商定。 

 

第二十五條 

時間表 

 

一、法學院院長根據澳門大學校曆，經必要調整後核准本課程的時間表。 

二、本課程按所訂時間表招生，為此得採取認為對課程屬適當的程序。 

 

第二十六條 

補充制度 

 

一、如有任何遺漏，按適用法例及澳門大學現行規章處理。 

二、在適用本規章時，如有任何疑問或遺漏，由院長作出決定。如有需要，院長

經聽取法學院學術委員會意見後才作出決定。 
 


